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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税法的规定：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，增值额

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%的，免征土地增值税；增值额超过扣

除项目金额20%的，应就其全部增值额按规定计税。这里的

20%的增值率就是临界点。纳税人在办理完相关的建造普通

标准住宅的审批手续后，要享受土地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的

一个硬性指标是把增值率控制在20%以内。实务中，一般从控

制收入总额和扣除项目金额两方面入手，控制增值率。

一、问题的提出

由于现行税法规定，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%的，应

就其全部增值额按规定计税，因此这实质上是一种全额累进

的税率形式，存在边际税负不合理的问题。

例如，某房地产开发企业拟建造普通标准住宅，预计收入

总额为12 000万元，扣除项目金额为10 000万元。则有：

增值额越12 000原10 000越2 000（万元）

增值率越2 000衣10 000伊100%越20%

符合免征土地增值税的优惠条件。

税后利润越（12 000原10 000）伊（1原25%）越1 500（万元）

若企业拟提高房价，使收入增加5%，则有：

增加收入总额越12 000伊5%越600（万元）

增加营业税越600伊5%越30（万元）

增加城市维护建设税越30伊7%越2.1（万元）

增加教育费附加越30伊3%越0.9（万元）

增加扣除项目金额越30+2.1+0.9越33（万元）

增值额越（12 000+600）原（10 000+33）越2 567（万元）

增值率越2 567衣10 033伊100%越25.59%>20%

不符合免征土地增值税的优惠条件。

应纳土地增值税越2 567伊30%越770.1（万元）

税后利润越（2 567原770.1）伊（1原25%）越1 347.68（万元）

结论：收入增加600万元，实际税后利润下降152.32万

元，即存在一个收入增加而实际税后利润却下降的收入增长

“禁区”。

下面笔者根据临界点的税负效应，进行土地增值税的纳

税筹划，分析建造普通标准住宅的收入增长“禁区”。

二、纳税筹划的前提假设

1援 房地产开发企业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。

2援 房地产开发企业扣除项目金额已达到最大值，无筹划

余地。

3援 房地产开发企业现在刚好处于增值率为20%的临界

点处。

4援 分析过程中只考虑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

附加、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，其他税种忽略不计。

5援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会计利润等于应纳税所得额，也等

于增值额。

三、纳税筹划区域的计算

问题：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现有收入的基础上，房价上涨多

少个百分点才能保证实际利润的绝对增加，也即收入增长“禁

区”的计算。

解：设在临界点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收入总额为a，则有：

扣除项目金额=a/（1+20%）=5a/6

增值额越a原5a/6越a/6

临界点处税后利润越a/6伊（1原25%）越0.125a

销售利润率越0.125a/a伊100%越12.5%

若收入增加x，则有：

增加收入总额越（1+x）a

增加营业税越5%ax越ax/20

增加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越ax/20伊（7%+3%）越

ax/200

增值额越（1+x）a原（5a/6+ax/20+ax/200）越a/6+0.945ax

增值率越（a/6+0.945ax）/（5a/6+0.055ax）伊100%>20%

不符合免税条件，暂按30%的税率征收土地增值税。

应纳土地增值税越30%（a/6+0.945ax）

收入增加后的税后利润越［（a/6+0.945ax）原（a/6+0.945ax）

伊30%］伊（1原25%）越0.525（a/6+0.945ax）

临界点税后利润越收入增加后的税后利润，即：

0.125a越0.525（a/6+0.945ax）

解得：x越0.075 6。

增值率越（a/6+0.945a伊0.075 6）衣（5a/6+0.055a伊0.075 6）伊

100%=28.43%<50%

按30%的税率征收土地增值税是合理的。

销售利润率越0.525伊（a/6+0.945a伊0.075 6）衣［a伊（1+0.075 6）］

伊100%越11.62%

四、结论

1援 当房地产开发企业处于增值率为20%的临界点处时，

若想通过抬高房价来增加利润，则房价增长率必须在现有基

础上增长7.56%以上，以避免陷入收入增长“禁区”。

2援 若房地产开发企业把追求销售利润率最大化作为发

展目标，则企业即使走出了收入增长“禁区”，也可能没有实现

销售利润率最大化，还需要进一步筹划。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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